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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检察，守护办案质量的生命线
对检察官来说，在出庭时常常会看到一些旁听者，这不

足为奇。南湖检察院的检察官出庭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
旁听者——他们会盯着检察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时而
会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些什么。

他们其实是南湖检察院专门邀请来的廉政执法监督
员，其主要任务就是观摩案件庭审情况并对检察官工作的
表现予以评议。

近年来，南湖检察院以深化“阳光检察”为着力点，逐渐
形成了廉政执法监督员庭审观摩评议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每年都会组织邀请廉政执法监督员观摩检察机关公诉案件
庭审。监督员们从起诉书制作、出庭行为规范、出庭支持公
诉情况等方面，对涉及检察工作规范的10项内容，比照检察
官庭上表现进行评议，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和
建议。

南湖检察院检察长陈伟良坦诚地说：“观摩评议机制可
以倒逼检察人员更加注重办案质量和办案规范化。”

审查逮捕公开审查，对保障案件当事人权益，提高逮捕
案件质量和办案效果有着积极意义。早在2011年，南湖检
察院就对审查逮捕阶段听证工作进行过探索尝试。2015年
6月，南湖检察院被确定为全省14家审查逮捕公开审查试
点单位之一。

去年10月的一天，小李因为琐事和小王发生口角，挥拳
打伤了小王的鼻子，导致小王构成轻伤，小王随后报案。
事发后，小李家人向小王作出了赔偿。小李被刑事立
案，公安机关就案件提请南湖检察院审查逮捕。经审查
案情，检察院决定举行审查逮捕公开审查听证会。在公
开听取各方意见并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南湖检察院最终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小李作出了有罪不捕的决定，有效化
解了社会矛盾。

2015年以来，南湖检察院已开展4次公开听证，部分案
件听证会除民警、律师、案件当事人参加外，还有检察院特
邀的人民监督员和执法廉政监督员参加，公开听取各方意
见，推动了“阳光检察”深入开展。

惩防并举，推进反腐倡廉取得成效
环境污染，不仅事关老百姓的健康安全，而且影响着地

方的经济发展。
嘉兴是水乡，河网密布。南湖检察院特意出台了《强化

检察职能全力服务“五水共治”工作实施意见》，运用法治手
段，为“五水共治”保驾护航，守护一方水土。

去年至今，南湖检察院共批准逮捕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5件8人，提起公诉6
件14人，依法查办重大环境污染案件背
后的职务犯罪7件8人。值得一提的是，
在查办一起案件时，检察院专程到案发
部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3名涉案人员事
后主动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在查办区环保局系列案件期间，检
察院及时查找、梳理制度漏洞，提出检察
建议，促成区环保局针对执法业务和队
伍管理等问题制定出台10项新制度。同
时，检察院积极运用行政检察职能，列席
区环保局行政处罚案件审核会议，加强
对环保行政处罚执行的监督，最大限度
防范职务犯罪风险。

抓牢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南湖检
察院深化职务犯罪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
工作着力点。陈伟良说：“查办职务犯罪
案件，不仅要惩前毖后，更要进一步形成
有效的防范机制，做好‘治病救人’这篇
文章。”

当前，南湖区美丽乡村建设计划正
推进实施，各种惠农支农资金投入不断
加大，村级组织承担的资金和项目不断
增多，村干部在资金管理、项目推进中面
临的腐败风险也将随之增大。

南湖区大桥镇，2014 年在农村征地
拆迁、搬迁安置工作中有8名国家工作人
员因贪污犯罪被检察院查处。针对案件
暴露出的征迁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向大桥镇党委、政府发出预防涉
农职务犯罪的预警报告，进一步就征迁
安置制度建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积
极跟踪督促落实。

2015年8月，大桥镇党委政府对检察
院预警报告内容予以吸收采纳，就规范
征迁安置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措施。

可以说，检察院通过持续努力，有效
堵塞了相关领域制度上的漏洞，服务了
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

砥砺青春，“成长套餐”
让青年干警挑大梁

近日，南湖检察院法警队队长郑铖
又办结了一起公诉案件，这是2015年至
今郑铖办结的第26起公诉案件。作为法
警队队长，35岁的郑铖除了带领法警队
协助、配合反贪反渎等自侦部门办案，还要承担公诉案件的
办理。

这源于南湖检察院开展的“青年干警助长助才工程”，
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业务辅岗制度，即办公室、政治处、行装
科、法警队等部门的青年干警在兼顾本职工作的同时，由业
务部门指定人员进行指导，办理公诉案件、批捕案件，参与
办理自侦案件和民行案件。同时，建议公诉科和侦监科的

青年干警参与办理民行案件和自侦案件，反贪局和反渎局
的青年干警办理批捕案件、公诉案件和参与办理民行案件。

“感觉很新鲜，也很有挑战。”南湖检察院政治处的刘璐
这样说。辅岗制度实行以来，她在资深检察官的指导下已
经办理了5起醉驾案件。

交叉学习，相互体验。这种“角色互换”式的辅岗锻炼
机制，让青年干警对检察院各业务部门的工作有了全面而
直观的认识和体验，对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

理想信念是行动的总开关。强化青年干警理想信念教
育，培养“红船精神”的传承者，始终是南湖检察院队伍建设
的重要一环。

去年“五四”青年节，南湖检察院专程组织青年干警到
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进行参观，引导他们树立历史责任感，
投身国家法治建设事业。

更早些时候，南湖检察院还组织青年干警，举办“艰苦
朴素之风是否过时”的主题辩论赛，以辩代训，进一步强化
他们的群众工作意识，提升检察业务能力。

除此之外，检察院还积极组织青年干警看望慰问孤寡
老人、参与社区巡防、河道清洁、献血活动等，引导他们养成
信念坚定、奋发进取和乐于助人的品格。

“我们的目的，是打造一支‘思想过关，素质过硬’，不怕
‘压担子’、敢于‘挑大梁’的青年干警队伍。”陈伟良强调。

2005年以来，南湖检察院先后荣获全国检察机关文明
接待室、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先进检察院等多项集体荣誉，
涌现出全国检察机关个人一等功、浙江省优秀检察官、全省
优秀公诉人等多名先进个人。

展望未来，检察长陈伟良说：“今后，全院上下将继续以
红船精神为指引，充分发挥检察工作职能作用，积极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服务地方发展，为建设

‘法治南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为推进检察机关事业不
断向前发展不断努力。”

南湖检察院获评2015年度省级先进基层检察院

南湖检察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讲座

南湖检察院主持的审查逮捕公开审查听证会

青年干警看望慰问独居老人青年干警看望慰问独居老人

传承红船精神 争当检察先锋
通讯员 杨晓伟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
列》的署名文章，对红船精神作了精辟表述，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
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始终将学习、传承、弘扬红船精神贯穿检察工作全
过程，努力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开创检察事业的新局面。该院已连续两年被评为省
级先进基层检察院。


